
場次 土地分配籤號 日期 報到時間 配地作業開始時間

一 1～20 08:30 09:00

二 21～45 13:00 13:30

三 46～65 08:30 09:00

四 66～90 13:00 13:30

五 91～110 08:30 09:00

六 111～135 13:00 13:30

七 136～155 08:30 09:00

八 156～179 13:00 13:30

抵價地配地作業時間表

※請依指定時間辦理報到作業。
※當梯次未辦理報到作業者，由本府另擇期通知就剩餘未受分配土地辦理
　第二次抵價地分配作業。

※當梯次遲到之分配戶，以「與現配戶間隔二名分配戶」之原則補辦土地
　分配。
※為保障土地所有權人權益，於配地前請先排列選配土地之優先順序
　(至少5個街廓以上)，便於試配區人員規劃配得土地之相關成果，俾加
　速作業之進行。

103年1月20日

103年1月21日

103年1月22日

103年1月23日


